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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实施无偿献血激励政策的通知

淮府办秘〔2023〕27 号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与健康事业的重要论述，

全面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

于实施无偿献血激励政策的通知》（皖政办明电〔2023〕2 号）

精神要求，持续改进和加强对献血者的人文关怀，推动和保障我

市无偿献血事业的高质量发展。经市政府同意，决定在全市实施

无偿献血激励政策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政策内容

对符合条件并办理《淮南市无偿献血荣誉卡》（以下简称《荣

誉卡》）或持有安徽省其他地市相关证件的献血者、无偿献血志

愿服务者或捐献造血干细胞者，可以享受以下 3 项激励政策（以

下简称“三免”政策）。

（一）免费乘坐正在运营的常规公交（不含定制公交、网约

公交、旅游专线、临时专线等非常规公交）。具体以实际公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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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单为准。

（二）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、旅游风景区等场所。

鼓励非政府主办的旅游景区、风景区积极参与，主动承担社会责

任。具体以实际公布的景区名单为准。

（三）免交公立医疗机构普通门诊诊察费。鼓励民营医院积

极参与，主动承担社会责任。具体以实际公布的名单为准。

二、政策范围

在安徽省参加无偿献血、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或捐献造血干细

胞（包括华侨、港澳台同胞及外籍在华人员），符合下列条件之

一的个人，可申请办理《荣誉卡》。

（一）在安徽省无偿献血 10 次（献血量 200 毫升为 1 次，

单采血小板 1 个治疗量为 1 次）及以上的献血者。

（二）在安徽省参加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和造血干细胞捐献志

愿服务时间超过 5 年且累计时间超过 1000 小时，或累计时间超

过 1500 小时的志愿者。

（三）在安徽省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1 次及以上的捐献者。

三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淮南市人民政府授权淮南市卫生健康委对符合条件享

受“三免”政策的个人办理《荣誉卡》，凭证享受政策。

（二）本市公交、公园和旅游风景区、公立医疗机构执行“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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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”政策产生的费用由当地财政统筹，可以纳入有关单位的运行

成本。

（三）市财政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市卫生

健康委、市数据资源局和市红十字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指导各县

区和有关单位实施。

市卫生健康委负责做好符合政策人员持《荣誉卡》免交普通

门诊诊察费相关工作。负责对接相关部门做好符合无偿献血激励

政策相关人员数据的梳理提供、信息更新和政策牵头落实。

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做好符合政策人员持《荣誉卡》免费乘坐

城市公共汽车保障工作，必要时对公交运营公司信息化系统进行

升级改造。

市文化和旅游局负责明确免费游览的景区范围；做好符合政

策人员持《荣誉卡》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、旅游风景区

等场所的相关工作。

市红十字会负责做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、无偿献血志愿服务

和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服务者的审核，对接做好符合无偿献血激

励政策相关人员数据的梳理、提供和信息更新工作。

（四）各县区根据实际情况，可进一步细化优化相关激励政

策。

四、有关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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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，深

刻领会实施无偿献血激励政策对推动我市无偿献血事业的健康

持续发展，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，

切实把政策要求落实落细作为惠及民生的大事抓好、抓实。

（二）精心组织实施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，密

切协作配合，确保无偿献血激励政策平稳有序按时落地，制定切

实可行、操作便捷的具体实施方案及操作流程。相关旅游风景区、

医疗机构和公交公司等服务窗口要在醒目位置设立公告标识、操

作流程，做好提示引导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行业资源，

通过各类媒体平台以及内部设置的宣传栏、公共视听载体等媒介

在全社会广泛宣传，要主动回应社会关切，营造良好的宣传氛围。

具体实施单位要加强本单位内部工作人员的宣传、培训，及时解

答市民疑惑，保障所有享受政策的人员清楚政策及流程，享受待

遇。

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7 月 17 日


